
研究所畢業生 離校程序-系所辦公室 
 

離校程序 承辦單位 

□ 1. 確認口試後論文題目是否仍與學生資訊系統中相符 
□ 2. 一片光碟片(含論文全文、中英文摘要、口試問答紀錄、學位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及聲明書，共 5 個 pdf 檔) 

＊光碟片上請註明，請註明班級、學號、姓名及指導老師。 
＊檔名皆命名為班級、學號、姓名及指導老師。 
＊中英文摘要及口試問答紀錄的第一頁左上角，請註明所別姓名學號。 

□ 3. 聲明書紙本正本 
□ 4. 歸還碩士學位服(若有跟本校總務處租借者) 
□ 5. 加入「中山醫醫技系碩士班系友會」LINE 群組 

所辦公室 
分機 11729 
、11711 

 


